　（附表）
	財團法人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  舉辦  華文朗讀-樂捐樂讀推廣計畫  事項發起勸募活動申請表

	發
起
單
位
	名　　稱
(加蓋法人印信)
	財團法人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
	負 責 人
	王榮文


	
	地 址
	100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一號
	電　　話   
	02-2358-1914

	
	主 管 機 關
	台北市政府文化局
	核准立案（登記）文號、日期
	北市文化一字第097300447500號核准

	
	董  事　會

	第三屆五次 董事會決議辦理
	核備日期
文 　號
	97年證財字第14號、登記簿第113冊第13頁第2785號

	勸
　
募
	用 途
	以華文朗讀節為平台推廣閱讀及電子書體驗。

	
	方 式
	1.於華山園區設置募款箱及悠遊卡扣款機，並放置募款文宣。
2.於網站、Facebook、傳媒公告募款訊息，並向特定機關團體等募款。

	
	對 象
	社會大眾及企業贊助

	
	活動地區
	[bookmark: _GoBack]臺北市

	
	期 間
	自　105　年　8　月　31　日起至　105  年　10　　月　30　日止
（最長為一年）

	
	費 用 來 源
	本案勸募活動所衍生之行政及相關支出費用新臺幣780萬元，由本會自行編列預算支應

	預 定 勸 募 總 額
	新台幣3,000,000元整

	募得財物保管方式
	匯入財團法人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，第一銀行建國分行帳號，帳號：193-51-006908(存摺影本如附)

	預定徵信方式
	1.每六個月將辦理情形及捐款明細刊登於本基金會網站公告。 2.活動結束後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，並於本基金會網站（http:// ://www.huashan1914.com/）及刊物公告。

	備 註
	1.辦理公益勸募活動應依「公益勸募條例」、「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」及「公益勸募許可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2.勸募活動之實施辦理情形，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。
3.勸募所得財物應依主管機關許可之計畫使用。
4.勸募活動期滿翌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陳報勸募活動辦理情形。

	中　　  華  　　民  　　國            105  年     8          月　　　4　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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